
工作提示

各县(市、区）教育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双减”工作的决策部

署，加强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规范管理，黑龙

江省教育厅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面向

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规范管理的实施意见》，明

确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由教育行政部门负

责审批管理，科技、文化和旅游、体育部门会同教育行政部

门重点做好培训业务指导，请各县（市、区）明确时间节

点及任务分工：

1.2025年1月31日前，各县（市、区）科技、文体广电

和旅游部门要将“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

（以下简称平台）现有中小学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审批

资料、档案、机构清单、审核标准等全部移交属地教育部门

，并通知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到教育部门

进行重新审核登记，取得相关许可证后再申请营业执照。各

地教育部门要对其他部门移交的已在平台中录入的非学科

类校外培训机构进行重新审核，审核标准参照原主管部门审

核标准，教育部门要严格把关，并会同相关部门逐个培训机

构实地检查安全情况，培训机构安全设施不足、消防安全不

合格的要停业限期整改，对整改不到位或无法整改的培训机

构，不予换发办学许可证。



2.2025年2月21日前，各县（市、区）教育部门要完成

其他部门移交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重新审核工作，审核

合格的换发办学许可证，并全部纳入“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

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实施全流程监管。

3.2025年3月1日前，省教育厅将进行抽检复查，统一公

布“白名单”。未在监管平台注册登记的面向中小学生的非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由属地教育、科技、文体广电和旅游等

部门协商解决。

4.审批流程采取先证后照原则，营利性非学科类校外

培训机构应先在属地教育部门办理《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后在市监部门办理营业执照；非营利性非学科类校外

培训机构在取得《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后，到民政部门

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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